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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箅雨水井“坑”伤路人
事发小清河北路，伤者找不到建设单位无处索赔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实习生 周昌

井箅子丢失的事情频
频见诸报端，雨水井伤人的
事件也发生了不少。就在几
天前，本报曾报道槐荫区美
里路千米路段缺失20多个
井箅子，雨水井深达 1米，
给行人和车辆埋下安全隐
患。槐荫区市政部门当时的
解释是，村与村之间的连接
道路没有交付市政管理，而
美里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则说不清楚归哪里管，建议
记者拨打12319。

市民卞女士深受无箅
井之害，虽然地处位置不
同，但反映的问题如出一
辙。而且，根据相关部门的
说法，伤人雨水井所处的路
段也是未交付，说不清责任
单位。

据了解，省城仍有不少
类似未交付的道路，这些道
路上的市政设施好像没人管
的娃儿，坏了没人修，一出事
就说“没有交付”。但是，没交
付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
不论是否交付，既然道路建
成通车了，就意味着允许市
民使用，相关单位就应该对
路人的安全负责。对于这些

“掉到空里去”的未交付道
路，相关部门应该好好想想
办法，厘清责任，切莫再让无
箅井、无盖井伤人。

骑电动车摔倒

头上缝了6针

25日上午10时许，卞女士带记
者来到当晚的事故现场，现场位于
标山路向东400米的小清河北路的
一座铁路桥下。铁路桥共有4个桥
洞，中间两个桥洞主要通行汽车，两
侧副道限高2 . 9米，主要通行摩托
车、电动车，卞女士摔伤的地方就在
北侧副道的东入口。这一带的雨水
井箅子8个一组，桥洞两侧入口和中
间各有1组，均为钢铁材质。北侧副
道东入口缺3个，中间缺5个。

卞女士说，2月13日晚，她和丈
夫从娘家返回，她骑电动车走在前
面，丈夫跟在后面。由于没有路灯，
仅靠电动车微弱的灯光，很难完全
看清前方的路况。“正骑着呢，前车
轮突然陷了下去，电动车向左边猛
地一歪，人就摔地上了，后来才知
道是井箅子没了。”

卞女士说，她当时摔懵了，也
没感到疼，闻讯赶来的儿子把她送
回家后，她才发现衣服上全是血。

歇了一会儿，开始感到头疼，左腿
也肿胀起来。由于伤口较大，儿子
又把她送往医院。“14日凌晨两点
多，到了医院急诊科后，头上一共缝
了6针。我现在肋骨很疼，左腿也不
敢伸直，当时钱带得不多，也没拍
片，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道路尚未交付

伤者无处索赔

“不光身体上受罪，还花了不
少钱，误了不少工。”卞女士说，14
日凌晨去医院花了500多元，22日
去医院拆线复查加上买药，又花了
500多元。春节后请了8天假，少挣
了400元工资。另外，电动车也摔坏
了，外胎、刹车线都要换。

“我保守算了一下，医疗费、误
工费等加起来得损失将近2000元
钱。”卞女士说，有关部门建好这条
路就是让人走的，而且，井箅子也属
于必要的市政设施，“相关部门是不

是应该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此，记者致电天桥区市政部

门。一名工作人员说，辖区内市政
道路的雨水井箅子通常归排水科
管理，如果出现损坏，排水科应该
及时修缮。但是，小清河北路比较
特殊，属于目前在建尚未交付的道
路，其维护管理权还没有移交到市
政部门，应该由建设单位负责。“因
为还没有交付，所以具体归哪个单
位管，我现在也说不准。”这名工作
人员说。

格记者手记

井箅子丢失

不该没人管

24日，家住天桥区新城西

苑的卞女士向本报反映，十几

天前的一个晚上，她骑车经过

小清河北路的一处铁路桥时，

因为一组雨水井的箅子丢失，

连人带车被“坑”倒，身体多处

受伤，花了上千元医药费。至今

没联系到责任单位的卞女士无

处索赔。

卞女士摔伤的路段，有不少井箅子丢失，深约1米的雨水井实在“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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